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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会议决定于 2020年 12月 15日召开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三）会议召开合法性：本次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程序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
度的相关规定。

（四）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12月 15日下午 14：30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 62 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 37 楼 A

会议室
（六）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15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 12月 15日上午 9：15至下午 3：00的任意时间。

（七）股权登记日：2020年 12月 9日（星期三）
（八）参加会议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同一表决权只

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的结果为准。

（九）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0年 12月 9日（星期三）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
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3、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4、审议《关于申请 2021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5、审议《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
议案 4、5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议案 1、2、3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 4、5 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和 2020 年 11 月 26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4.00 《关于申请 2021 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
及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5.00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2020年 12月 10日和 2020年 12月 11日，上午 9:00-12:30，下午 13:30-18:00
(二)登记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 62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 37 楼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三)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授权
委托书见附件二；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
书办理登记手续；

3、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
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和投票代理委托书均需一并提交；

4、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见附件三），以便
登记确认。 传真在 2020年 12月 11日 18:00前送达公司证券部。 来信请寄：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
新城金穗路 62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 37楼证券部，邮编：510623（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5、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徐喆
联系电话：020-38983278-1102
联系传真：020-38336260
联系邮箱：invest@gdalpha.com
邮 编：510623
(四)参加股东大会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
1、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徐喆
联系电话：020-38983278-1102
联系传真：020-38336260
联系邮箱：invest@gdalpha.com
2、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92，投票简称：奥飞投票。
2、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 勾的栏 目 可 以 投
票

100 总议案 （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4.00 《关于申请 2021 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及
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5.00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 √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或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股东大会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 12月 15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12月 15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 （所有提案） √
非 累 积 投 票
提案 ———

1.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4.00 《关于申请 2021 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其全资子公
司及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5.00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 √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股票账号：
委托股东持有股份数量： 委托股东持有股份性质：
受托人姓名及签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1、请在“同意”、“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

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2、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3、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4、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姓名/单位名称 ：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代理人姓名：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备注：

附注：如为股东本人参会则不需要填写委托代理人姓名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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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16：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的会议方式召开，其中通讯参会的监事为蔡贤芳。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1月 20日以短信或电子邮件送达。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人。 会议有效
表决票数为 3票。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蔡贤芳女士主持，
经过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是公司基于实际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后而作出

的审慎决策，有利于更加合理、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事项的内容及程序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此次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调整，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3）。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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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 2021 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

及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
及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奥飞娱乐”）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 2021 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及公司
为其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额度（最终以各家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该次授信自股东大会审
批通过后一年内有效）。 以上授信额度，公司及旗下子公司、孙公司根据需要进行分配使用，同时，公司
根据所分配的额度，分别为全资子公司广东奥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飞实业”）、广东奥迪动漫
玩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迪动漫”）、奥飞动漫文化发展(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飞发展”）及全
资孙公司东莞金旺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金旺”）、广州奥飞动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奥飞文化”）提供相应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3年。

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经过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不需要经过相关
政府部门审批。

一、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具体事宜
1、授信申请事宜：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了《关于申请 2020年度金

融机构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授信额度将于 2020 年 12
月 16日到期，公司综合考虑 2021年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要，本次拟向各家金融机构申请总计不超过
人民币 2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额度（最终以各家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实际融资金额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全资孙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与各金融机构实际发生的
融资金额为准。

2、授信有效期间：
本次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额度自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一年内有效。
3、相关授权事项：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由公司管理层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及额度内一切授信、融

资、担保等相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
4、担保事项安排：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奥飞实业、奥迪动漫、奥飞发展、奥飞文化及全资孙公司东莞金旺分别按照以

下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3年。
担保额度分配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经审
计资产负债
率

截 至 目 前 担
保余额

本 次 新 增 担
保额度

新 增 担 保 额 度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经
审计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奥 飞 娱
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东 奥 飞 实 业 有 限
公司 100% 42.53% 12,500 25,000 6.20% 否

广 东 奥 迪 动 漫 玩 具
有限公司 100% 56.68% 0 25,000 6.20% 否

东 莞 金 旺 儿 童 用 品
有限公司 100% 45.93% 7,178.70 25,000 6.20% 否

奥 飞 动 漫 文 化 发 展
(广州)有限公司 100% 50.98% 0 10,000 2.48% 否

广 州 奥 飞 动 漫 文 化
传播有限公司 100% 30.90% 0 5,000 1.24% 否

合计 ——— ——— 19,678.70 90,000 22.33%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东奥飞实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4年 10月 30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5153150856510
3、注册地址：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路北侧、金鸿公路东侧奥飞动漫产业园 1幢 3、4、5层
4、法定代表人：蔡晓东
5、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制造、加工、销售：玩具，工艺品（象牙和犀角及其制品除外），数码电子产品，通信设

备，文具用品，塑料制品，五金制品，精密齿轮轮箱，童车，电子游戏机，婴童用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

7、与本公司关系：奥飞实业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0 月（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42,559.26 51,200.74
负债总额 18,098.84 24,200.24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8,098.84 24,175.24
银行贷款总额 7,261.44 12,542.68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

净资产 24,460.42 27,000.49
项目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10 月（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46,750.45 36,430.48
利润总额 4,928.57 2,771.63
净利润 4,482.55 2,540.08

9、信用等级状况：A 级（经广东省电子税务局查询，为 2019 年评级），被担保人信誉良好，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二）广东奥迪动漫玩具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7年 03月 08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799416786C
3、注册地址：广州中新广州知识城九佛建设路 333号自编 942室
4、法定代表人：蔡晓东
5、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与本公司关系：奥迪动漫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0 月（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67,760.80 69,699.46
负债总额 38,405.93 38,102.00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8,209.45 37,775.60
银行贷款总额 4,897.92 7,259.04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

净资产 29,354.88 31,597.46
项目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10 月（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55,159.73 70,816.47
利润总额 5,741.04 1,891.67
净利润 5,202.93 2,139.34

9、信用等级状况：A 级（经广东省电子税务局查询，为 2019 年评级），被担保人信誉良好，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三）奥飞动漫文化发展（广州）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年 8月 14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44P681
3、注册地址：广州中新广州知识城九佛建设路 333号自编 940室
4、法定代表人：罗晓星
5、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业。
7、与本公司关系：奥飞发展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0 月（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2,964.56 11,473.42
负债总额 6,609.52 5,400.27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483.98 5,269.20
银行贷款总额 ——— ———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

净资产 6,355.04 6,073.15
项目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10 月（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8,344.67 5,376.32
利润总额 485.93 -427.53
净利润 350.86 -281.89

9、信用等级状况：B 级（经广东省电子税务局查询，为 2019 年评级），被担保人信誉良好，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四）东莞金旺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2年 04月 26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594017992T
3、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冷水坑街 10号东莞金旺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1号楼单元
4、法定代表人：苏江锋
5、注册资本：1.54亿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婴儿手推车及其配件、婴儿围栏及其配件、婴儿床、学步车、

餐椅、婴儿摇椅、座椅、背袋、各种玩具及零配件、五金塑料日用品、成人推车、轮椅及零配件、拐杖、病
床及零配件、精冲模、精密型腔模、模具标准件、色母、色粉、橡胶制品、木制品、纸制品（不含印刷）、纺
织品、铁管、铝管、五金零配件、服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7、与本公司关系：东莞金旺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奥迪动漫玩具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0%股权。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0 月（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33,202.64 35,879.20
负债总额 15,248.47 14,675.16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5,248.47 14,539.40
银行贷款总额 4,897.92 7,259.04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

净资产 17,954.17 21,204.04
项目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10 月（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42,432.02 33,888.60
利润总额 3,544.93 3,597.56
净利润 3,270.14 3,249.88

9、信用等级状况：B 级（经广东省电子税务局查询，为 2019 年评级），被担保人信誉良好，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五）广州奥飞动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9年 05月 09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QG2X5R
3、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九佛建设路 333号 1104房
4、法定代表人：何德华
5、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文化传播（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文化推广（不含许可经营项目）；广告业；商品批发贸

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影视经纪代理服务；音像经纪代理
服务；动漫（动画）经纪代理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具体经营范围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
证》为准）；电影和影视节目制作；电影和影视节目发行。

7、与本公司关系：奥飞文化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0 月（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9,097.45 10,726.49

负债总额 2,810.83 4,020.24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805.15 3,971.32

银行贷款总额 ——— ———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

净资产 6,286.63 6,706.25

项目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10 月（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5,509.55 10,324.67

利润总额 382.17 564.62

净利润 286.63 419.63

9、信用等级状况：M 级（经广东省电子税务局查询，为 2019 年评级），被担保人信誉良好，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根据上述分配的担保额度签订相关协议。 每家全资子公司及全

资孙公司的担保期限不超过 3 年。 具体以协议签订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及文
件。

四、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此次向各家金融机构

申请授信额度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有利于保障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
本次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同时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奥飞实业、奥迪动漫、奥飞发展、奥
飞文化及全资孙公司东莞金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同意公司向各金融机构申请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额度，同时公司为其全
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年 10月 31 日，公司已审批的仍有效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65,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6.13%，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10.41%。 其中对子公司
的担保总额为 65,000万元。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19,678.7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 4.88%，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3.15%。 其中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19,678.70万元。

本次担保累计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2.33%。 本次担保审批通过后，公司有
效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15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8.45%，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24.82%。 本次担保审批通过后，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109,678.70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7.21%，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17.57%。

以上财务数据为财务估算，未经审计。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违规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向各家金融机构申请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额度，是为

了保证流动资金周转及生产经营的正常运作，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 本次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为其全资子公
司奥飞实业、奥迪动漫、奥飞发展、奥飞文化及全资孙公司东莞金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符合公司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同意公司向各金融机构申请总
计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额度， 并为其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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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奥飞娱乐”）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本
事项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
相关政府部门审批。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1365号）的核准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已经完成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相关工作，新增股
份已于 2018年 1月 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99,999,971.6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21,154,149.50 元（含税）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78,845,822.14元。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非公
募集资金到账出具了“广会验字[2018]G17037900016号”《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2018年 1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公司根据实际募集金额调整了原募投项
目投入金额，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
证券报的《关于调整非公开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

2018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核、
2019年 2月 18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
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调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计划，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披露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19）。

2019年 7月 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核、
2019年 7月 31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
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投项目拟投入比例和各项目当前具体情况调整各募投项
目的募集资金具体投入金额，详见公司于 2019年 7 月 6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
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
053）。

2020年 3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核、2020年 4
月 21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同
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调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披露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关于调整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

2020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核、2020年 5
月 29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项目投资规模和投资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相关募投项目的投资规模和投资进度。 详见公司
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的《关于调整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规模和投资进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4）。

2020年 8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批通过
了《关于将部分募投子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子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
调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 月 28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关于将部分募投子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

其他募投子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7）。
截止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实际募投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下表中的金额未含募集资金

账户利息净收益）：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后的项目投资总额及募集
资金投入金额

实际
已使用金额 未使用金额

1 IP 资源
建设项目 44,602.70 27,725.52 16,877.18

2 IP 管理运 营 体 系 建 设
项目 5,281.88 5,043.52 238.36

3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 18,000.00 0

合计 67,884.58 50,769.04 17,115.54

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实际入账 681,126,037.35 元（与募集资金净额差异 2,280,215.21 元为未置换的
部分发行费用）， 募集资金账户利息净收益 12,732,696.93 元， 公司直接投入项目运用的募集资金
327,690,357.80 元，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00 元， 累计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已使用募集资金
745,000,000 元，累计偿还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595,000,000 元，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33,888,161.27 元，
与募集资金专户中的期末资金余额相差 300元（因公司调入自有资金支付相关手续费费用剩余金额
所致）。

（二）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原因
公司坚持“以 IP为核心”，全面推行“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经营策略，持续创作精品 IP 及开发

多元化内容，深化“IP+”多产业、多业态融合，强化 IP变现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 IP资源建设项目和 IP管理运营体系建设项目， 其中 IP 资源建设项目旨

在通过将公司旗下精品 IP 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多轮次立体开发相关文化内容衍生品来提升和放大
IP的品牌价值，达到打造精品 IP 矩阵的目的，而 IP 管理运营体系建设项目旨在以 IP 内容为核心，通
过互联网化及大数据平台的搭建来构建 IP管理运营体系，提高内容的传播能力、影响力和变现能力，
为公司建设用户平台，提高奥飞娱乐品牌知名度，夯实竞争优势，最终为实现“IP+”多产业、多业态的
融合及强化 IP变现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由于目前公司的战略更聚焦于 K12 领域，为保持各项费用与业绩匹配，提高项目投资收益率，公
司管理层经过深入研讨和重新测算相关动画制作成本后， 决定在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批通
过的《关于将部分募投子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子项目的议案》的基础上，将 IP 资源建设项
目的部分募投子项目延后实施， 并根据拍摄计划调减 IP 资源建设项目部分募投子项目所需资金，同
时， 由于 IP资源建设项目的部分募投子项目已完结和部分募投子项目拟完结存在节余募集资金，公
司决定将上述调减的募集资金和节余的募集资金用于 IP 资源建设项目中 K12 领域的其他募投子项
目。

三、募集资金计划调整说明
（一）募集资金投资计划调整情况
本次议案只涉及 IP资源建设项目部分子项目的变更和实施金额的调整，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的变更。 具体调整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分类
项 目 投 资 总
额 及 募 集 资
金投入金额

调减金额 调增金额
本次调整后募
集资金投入金
额

IP 资源
建设项目 44,602.70

共调减 2,907.57 万元 ，具体为 《巴啦啦小
魔仙 7》、《大卫贝肯 2》 电影 、《超级飞侠
8》、《喜羊羊 3D 智趣第一季 》、《大卫贝肯
3》电影 、《超级飞侠 》大电影 、《喜羊羊 3D
智趣第二季》等 13 个项目。

共调增 2,907.57 万元并
将资金用于以下项 目 ：
《超 级 飞 侠 10》、 《萌 鸡
小 队 4》、 《巴 啦 啦 小 魔
仙 8》、《萌鸡小队 3》。

44,602.70

IP 管 理 运 营 体 系
建设项目 5,281.88 0 0 5,281.88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 0 0 18,000.00

合计 67,884.58 -2,907.57 2,907.57 67,884.58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公司将根据《大卫贝肯 3》电影、《超级
飞侠》电影、《贝肯熊 6》、《巴拉拉小魔仙 8》等 10 个募投子项目实施进度，对实施主体奥飞影业(上海)
有限公司、广州奥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次进行增资，合计增资金
额不超过 3,700万元。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公司自募集资金到账以来，项目的可行性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多元化的 IP创作与开发机制奠定本项目实施基础
在“全民互联”和年轻化消费趋势下，娱乐文化消费产品市场的竞争愈加趋向 IP 化，是否具有充

足的 IP资源储备及源源不断的 IP创作动力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自 2006 年推
出首部原创动漫影视作品《火力少年王 1》以来，公司践行原创 IP 战略近 14 年，现已形成涵盖“科幻、
魔幻、家庭、英雄”等系列的 IP矩阵，类型包括动画片、漫画、电影、游戏、真人剧、网络剧等。 喜羊羊与
灰太狼、巴啦啦小魔仙、超级飞侠、萌鸡小队、贝肯熊等一系列优质 IP 已具备一定的市场号召力，成为
公司的核心战略资源。

其次，公司现旗下拥有包括原创动力、奥飞文化传播等 IP创作主体，是强化公司核心 IP资源内部
造血能力的基础，是公司得以打造精品 IP的核心保证。在未来，公司将不断丰富 IP矩阵，增强以 IP为
核心的内容生态竞争力。

2、多样化的 IP内容文化产品开发经验是项目实施的重要保障
在“以 IP 为核心”、“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经营策略发展思路下，公司依托旗下多个工作室形

成原创 IP资源储备池，通过 IP运营提升其精品化程度，并利用旗下嘉佳卡通等覆盖广泛的媒体网络
平台以及外部强势新媒体合作伙伴作为流量通路，放大原创 IP 在全年龄段受众群中的影响力，然后
借助包括影视、游戏、电视剧、网络剧、动漫等互娱产业产品的联动开发实现原创 IP 核心价值变现，进
一步提升 IP影响力。

目前，公司 IP资源已实现在玩具、电影、动漫、动画片、游戏、电视剧、网络剧等多文化娱乐产业领
域进行流转。 其中，以《巴啦啦小魔仙》和《喜羊羊与灰太狼》为代表的公司部分精品 IP已形成真人剧、
动画片、大电影、漫画出版、玩具衍生品、电视剧、网络剧等全产业链运营架构。 截至 2020年 10月，“巴
啦啦”系列已制作 11 部动画片，2 部真人剧，3 部真人大电影，全网点击率超 109 亿；“喜羊羊”系列已
累计制作并播出 33 部动画系列（超过 3000 集）、7 部动画电影（累计票房超过 8 亿元）、2 部真人大电
影、5部人偶舞台剧及众多图文、出版物等作品。 在周边授权业务方面，已经涉及日化、服装配饰、食品
饮料、体育用品和游戏等各类行业。

经过多年来的发展经营，公司在以 IP为核心的娱乐文化产品的联动开发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
资源和宝贵的经验。 在未来的发展中，公司有能力、有条件借助现有的和正在扩充的 IP资源和媒体平
台去创作更多的文化内容产品，增强 IP的变现能力，从而提升 IP的价值。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此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安排，有利于公司募投项目更好地实施从而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统筹安排资源从而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是基于实际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后而作出的审慎决

策，没有改变募投项目的项目实施主体，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公司及其他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此次变更，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安排，有利于公司
募投项目更好地实施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统筹安排资源从而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此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调整，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是公司基于实际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后而作出

的审慎决策，有利于更加合理、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事项的内容及程序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此次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调整，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奥飞娱乐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明确发

表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将对调整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后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督促公司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保荐机构对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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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下
午 14：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其中蔡东青、蔡晓东、孙巍、刘娥平、李卓明、杨勇
以通讯方式参与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通知于 2020年 11月 20日以短信或
电子邮件送达。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人，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 7票。会议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东青先
生主持，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 2021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及公
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的《关于申请 2021 年度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102）。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对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二、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3）。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详见

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
立意见》、《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核查意
见》。

三、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下午 14：30 在公司办公地侨鑫国际金融中心 37 楼 A 会议室召开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的《关于召开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104）。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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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畅科技”或“公司”）于 2020年 11月 13日披露了《关

于改聘公司 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拟将公司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由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中联”）改聘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此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1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对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20】第 20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对问询函的部分问题进行
补充披露，具体要求如下：

“三、请立信中联就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发表陈述意见，陈述意见应当包含与你公司在会计、
审计相关事项上是否存在重大意见分歧，以及是否做好前后任会计师的审计沟通工作。 请予以补充
披露，并请独立董事就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回复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现就公司改聘 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 2018年、2019年聘请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为满足公司业务发

展和未来审计的需要，公司与立信中联经过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立信中联不再担任路畅科技的 2020
年报审计机构。 关于本次年报审计机构变更事宜，立信中联与公司在会计、审计相关事项上不存在重
大意见分歧并已做好前后任会计师的审计沟通工作，双方不存在任何纠纷和潜在纠纷。

二、立信中联就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发表了陈述意见如下：
“受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畅科技”）委托，本所 2018 年、2019 年为路畅科

技提供年报审计服务。
现路畅科技为考虑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的需要，双方已经过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本所不再

担任路畅科技的 2020年报审计机构。 关于本次路畅科技年报审计机构变更事宜，本所与路畅科技在
会计、审计相关事项上不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并已做好前后任会计师的审计沟通工作，双方不存在任
何纠纷和潜在纠纷。 ”

三、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如下：
“经核查，公司原聘任的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已连续两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公司改聘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是为满足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
的需要。 新聘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全国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能够满足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能够独立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状况进行审计。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改聘会计师事务所，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 ”

四、备查文件
1、立信中联关于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回复；
2、独立董事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813 证券简称: 路畅科技 公告编号:2020-069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

股东及部分董监高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04月 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郭秀梅女士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7,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0%），郭秀梅女
士于 2020年 1月 20日离职，按相关规定，半年内不得减持公司股票，其在 2020 年 7 月 21 日前不减
持公司股票。 董事长张宗涛先生、董事彭楠先生、监事会主席陈守峰先生、监事杨成松先生、高级管理
人员蒋福财先生、朱玉光先生、廖晓强先生（历任）、何名奕先生（历任）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100,1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93%）,并于 2020 年 08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股东及部分董监高减持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上述减持人员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日，上
述减持时间已到期，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现将有关减持计划实施完
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郭秀梅女士、董事长张宗涛

先生、董事彭楠先生、监事会主席陈守峰先生、监事杨成松先生、高级管理人员蒋福财先生、朱玉光先
生、廖晓强先生（历任）、何名奕先生（历任）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到期。

上述股东减持计划的实施均在此前公告的减持计划范围内。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监事杨成松先
生未减持公司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郭秀梅女士、董事长张宗涛先生、
董事彭楠先生、监事会主席陈守峰先生、高级管理人员蒋福财先生、朱玉光先生、廖晓强先生（历任）、
何名奕先生（历任）均通过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部分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郭秀梅 集中竞价 2020 年 07 月 2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5 日 22.71 955,600 0.7963
张宗涛 集中竞价 2020 年 05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5 日 23.10 35,500 0.0296
彭 楠 集中竞价 2020 年 05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5 日 24.42 40,000 0.0333
陈守峰 集中竞价 2020 年 05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5 日 24.25 30,000 0.0250
蒋福财 集中竞价 2020 年 05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5 日 20.16 83,500 0.07
朱玉光 集中竞价 2020 年 05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5 日 22.27 135,500 0.1129
廖晓强 集中竞价 2020 年 05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5 日 23.00 69,400 0.06
何名奕 集中竞价 2020 年 05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5 日 20.70 83,800 0.07
合计 -- -- 1,433,300 1.1944%

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郭秀梅

合计持股数量 81,569,790 67.97% 80,614,190 67.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392,448 16.99% 19,436,848 16.20%
高管锁定股 61,177,342 50.98% 61,177,342 50.98%

张宗涛

合计持股数量 1,952,610 1.63% 1,917,110 1.6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50,353 0.38% 414,853 0.35%
高管锁定股 1,502,257 1.25% 1,502,257 1.25%

彭 楠

合计持股数量 570,030 0.48% 530,030 0.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2,508 0.12% 102,508 0.09%
高管锁定股 427,522 0.36% 427,522 0.36%

陈守峰

合计持股数量 324,970 0.27% 294,970 0.2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9,993 0.06% 39,993 0.03%
高管锁定股 254,977 0.21% 254,977 0.21%

杨成松

合计持股数量 60,110 0.05% 60,110 0.0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028 0.01% 15,028 0.01%
高管锁定股 45,082 0.04% 45,082 0.04%

蒋福财

合计持股数量 338,000 0.28% 254,500 0.2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4,500 0.07% 1,000 0.00%
高管锁定股 253,500 0.21% 253,500 0.21%

朱玉光

合计持股数量 601,910 0.50% 466,410 0.3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0,478 0.12% 14,978 0.01%
高管锁定股 451,432 0.38% 451,432 0.38%

廖晓强

合计持股数量 375,030 0.31% 305,630 0.2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3,758 0.08% 24,358 0.02%
高管锁定股 281,272 0.23% 281,272 0.23%

何名奕

合计持股数量 375,540 0.31% 291,740 0.2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3,885 0.08% 10,085 0.00%
高管锁定股 281,655 0.23% 281,655 0.24%

合计 86,167,990 71.81% 84,734,690 70.61%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截至本次减持时间到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郭秀梅女士、董事长张
宗涛先生、董事彭楠先生、监事会主席陈守峰先生、监事杨成松先生、高级管理人员蒋福财先生、朱玉
光先生、廖晓强先生（历任）、何名奕先生（历任）严格遵守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实施情况在减持计
划范围内，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 本次减持情况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以上减持情况未违反股东作出的任何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37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2020-142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近日，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持股 5%以上股东青岛天晨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天晨”）函告，获悉青岛天晨已将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事
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质 押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 押 起 始
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

途

青 岛
天晨 是 6,500,000 8.42% 0.53% 否 否 2020 年 11

月 24 日
2021 年 11
月 24 日

财 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子 公 司
运营

合计 6,500,000 8.42% 0.53%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立控股”）所持质

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股）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青岛天
晨 77,200,000 6.24% 29,000,000 35,500,000 45.98% 2.87% 0 0 0 0

海立控
股 241,775,600 19.53% 107,500,000 107,500,000 44.46% 8.68% 0 0 0 0

合计 318,975,600 25.77% 136,500,000 143,000,000 44.83% 11.55% 0 0 0 0

备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3、除上述质押外，青岛天晨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形。
（二）其他情况说明
青岛天晨的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均良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青岛天

晨将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应对。 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公司将持续关注青岛天晨质
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
1、青岛天晨对公司股份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明细。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002537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2020-143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累计超过 1%的公告

股东青岛天晨投资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青岛天晨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青岛即墨市鹤山路 284 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 年 11 月 25 日

股票简称 海联金汇 股票代码 002537

变动类型 （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R 一致行动人 有 R��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R��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 （万股 ） 增持/减持比例 （%）

A 股 1,190 0.96

合 计 1,190 0.9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请注明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 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青岛天晨

合计持有股份 4,050 8.17% 7,720 6.2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050 8.17% 7,720 6.2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海立控股

合计持有股份 10,989.8 22.17% 24,177.56 19.5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989.8 22.17% 24,177.56 19.5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15,039.8 30.34% 31897.56 25.77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R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
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
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青岛天晨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25 日


